
《中国人大》：转折时期的立法传奇 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

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动乱，则给中国法治发展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1979年 6月 18日至 7月 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历史上，这是一次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会。它以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的制定，书写了

一段立法传奇。从此，中国告别了“无法无天”，迈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一步。 

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的经

验教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必须加强立法，使我国尽快走上法治轨道，以避免

“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 

三中全会公报将民主法治建设提到崭新的高度，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

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

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强调“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

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在此前后，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多次阐述了上述指导思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

加强法制。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1978年 12

月 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强调指出。 

同年，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立法工作为什么现在快，过去就慢呢？就是一个认识问

题，抓紧不抓紧的问题。过去觉得有党的领导，有方针政策，迟搞几天也不要紧。结果拖

了下来，贻误了事情。如果人大常委会不好好搞法制，叫名存实亡，还有一句叫尸位素餐

社会主义非搞法制不可。 

为了加强立法工作，加快立法步伐，1979年 2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由 80人组成，彭真为主任，主持立法工作。

从 1979年 3月法制委员会开展工作，到 6月底，在短短的 3个多月时间内，全国人大就提

出了七个法律草案。 

彭真领导和主持七部法律制定工作 

彭真在组建法制委员会工作班子的同时，领导和主持了七部法律的起草或修订工作。

当时，需要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比较多，最后确定先集中力量抓七个。这七部法律中，包括

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是 1953年和 1954年制定

的，有一定基础，是修改完善的问题；刑法在 1963 年已起草出 33稿，刑事诉讼法也在

1963年形成草案初稿；需要创制起草的，是一个体现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就这样启动了。 

在快马加鞭的立法过程中，七部法律会面临很多的意见与争论。因此，在起草或修订

七部法律过程中，立法者特别注重听取不同意见。比如，彭真领导和主持的选举法的修改

中，将差额选举制度在法律中确定下来。王汉斌回忆说，“由于实行差额选举，选谁，不

选谁，由选民或代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这些规定都是保障选民或代表的民主权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三个多月时间拿出七个法律案，工作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彭真带领的法制委员会每

天夜以继日地工作。那段时间，彭真经常在晚上与大家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稿子，

直到午夜，然后由工作人员陪伴，穿过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步行回家，借以在十几个

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放松一下身心。 

1979年 5月，由于过分劳累，彭真高烧不退，不得不住进医院诊治。即使住院期间，

彭真也没停止工作。5月 29日，为了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法律草案，

彭真临时打了退烧针后，立即赶到中南海。6月 7日，彭真出席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

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说明。会后，又住进了医院，

病愈出院后，他又立即投入了紧张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亲身参加了七部法律的起草，他向记者回忆起文

革结束后，彭真同志让他回到人大的一幕：“我是 1979年 3月 8日到大会堂报到。过了一

会儿，彭真来了，对我说‘目前的重点是抓立法，首先要有法可依。立法任务非常重，虽

然我岁数大了，但我也不偷懒……’” 

“那时无论吃饭、走路，甚至睡觉，脑子里都是法律条文。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回家，

路上被一个小伙子从后面超车撞倒了。我一心想着回家还有工作，都没拦下那小伙。后来

发现自行车的前叉子断了，只有扛着自行车走回家……”顾昂然笑着说。 

七部法律一次性通过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是三中全会后召开的首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这次会议最

重大的贡献是审议通过了七部急需的法律。 

1979年 6月 26日，大会进入立法议程。这天下午，当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十几年

的彭真健步走上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主席台的时候，台下三千名代表报以热烈掌声。接

着，他饱含激情地向大会作了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长篇说明：从 1979年开始，全国工作的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随着这个历史性转变，我国必须认真地加强社会

主义民主和法制，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很难实现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 

在讲了七个法律草案的起草过程和每个法律的主要内容后，彭真提出了一个严肃问题，

即：“法律制定出来之后，能不能贯彻执行？怎样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彭真强调了三个重要方面：除了“把法律交给九亿人民掌握，使他们运用这个武器监督国

家机关和任何个人依法办事”、建立“一支强大的专业的执法队伍”外，特别重申了二十



五年前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 

7月 1日，在充分讨论、审议的基础上，大会创纪录地一次表决通过了七部法律。由

此，我国立法工作也开启了新时代。


